
江苏省如皋职业教育中心校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优秀课展示与评比活动方案

1、 指导思想

为了深入贯彻南通市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第三次推进会的精神，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的推进力度，本着“聚焦课堂，强势推进，示范引领，渐次跟进”的原则，搭建教师成长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我校作为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学校，理应担当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先锋，以校本眼光，实践智慧，理性思考，激情创新，将我校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推向深入，促进学校走内涵发展之路，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据此，我校决定举办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优秀课教学展示评比活动，充分展示我校课程改革的成果，构建文化课 “活动单导学”和专业课 “项目化任务单导学”的课程改革教学新模式。以此活动为契机，切实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全面开展课堂教学竞赛，以备课组为单元，组织组内听课评课活动，以教学部为单位，加强交流评比，以评促教，以评促改，形成浓厚的课改氛围。
2、 组织机构

1． 领导组

组　长：缪世春

成　员：缪建明　朱新华　沈世和　殷宗玉　臧德明　吴永健

2． 评审组
（1）文化课评审组（评审语文、数学、英语、德育、心理学课程，共26节课）
组　长：邵绍建（德育）
副组长：刘  斌（数学）
成　员：王新祥（语文）  朱敏成（数学）  黄治康（英语）  舒  静（心理学）
（2）专业课评审组（评审物理、化学及所有专业课程，共28节课）
组　长：伏玉龙（电子）
副组长：陈华娣（财经商贸）
成　员：孙建中（化学） 刘  剑（机电） 吴建明（电工） 黄卫（计算机） 

3、 优秀课展示与评比规则
1． 参赛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确定展示课题，选定教学内容和教学班级，教学时间为45分钟，要求文化课教学采用“活动单导学”，专业课教学采用“项目化任务单导学”的课改教学模式，教学中注重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整合。
2． 具体日程安排：

	教学部或年级组
	展示时间
	展示课节
	展示学科
	展示地点

	升学部高一对口

（6人）
	1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3节
	语文2、英语1
	大明分部

	
	
	下午3节     
	计算机2，电工1
	

	升学部高二对口
（13人）
	12月29日

（星期三）
	6节
	语文3，数学1，
英语2
	本部2号楼北楼和

4号楼北楼

	
	12月30日

（星期四）
	7节
	电子3，汽车1，计算机1，市场营销2
	

	中职部

（11人）
	1月4日

（星期二）
	5节
	语文2，英语1

数学2
	本部1号楼南楼和斜楼

	
	1月5日

（星期三）
	6节
	物理1，模具1，汽修1，服装1
计算机1，CAD1
	

	大专部

（9人）
	1月6日

（星期四）
	5节
	语文2，数学1，

德育1，心理学1
	本部2号楼南楼和1号楼北楼

	
	1月7日

（星期五）
	4节
	机械1，，化学2，计算机1
	

	升学部高三对口
（15人）
	1月11日

（星期二）
	6节
	语文2，英语2
建筑2，
	本部4号楼北楼

	
	1月12日

（星期三）
	6节
	数学3，机械1，电子1，计算机1
	

	
	1月13日上午

（星期四）
	3节
	服装1，农业1，艺术1
	


3． 各教学部根据学校具体日程安排表，将本部参加课改优秀成果展示课安排到具体日期和课节，要求展示同一学科的课堂连续排列，星期三和星期四安排时考虑上午、下午各安排3节，并按照下面提供的表格样式完成相关信息于12月25日（本周星期六）前报教导处孙建中，邮箱rgsjz@sina.com
表格样式：
________教学部课程改革优秀课展示及评比安排表

	序号
	姓名
	科目
	课题
	日期
	课节
	班级
	地点
	联系人

	1
	
	
	
	
	
	
	
	

	2
	
	
	
	
	
	
	
	


4.由于日程安排较紧，各教学部根据计划提前做好相应准备，鼓励无课教师参加听课。展示评比活动按教学部进行，学校评审组由中层科室的主任、干事和教研组长组成，奖励规则将按专业分组进行。
五、奖励规则
1．学校将全校参赛人员按照专业或科目编成四个组，第一组为语文、德育、心理学组，共13人，第二组为数学、英语组，共13人，第一组和第二组各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6名；第三组为机电、电子、物理、汽车、建筑组，共14人，第四组为计算机、市场营销、化学、农业、服装、艺术组，共14人，第三组和第四组各设置一等奖学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6名，参赛选手分组名单见附件。
2．学校将比赛结果以文件形式和在校园网站上同时公布，对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以后省市县级相应学科的教学比武将在获奖选手中依次推荐参赛。

3．物质奖励：一等奖奖金120元，二等奖奖金80元，三等奖奖金50元或者等价值的物品奖励。
                           江苏省如皋职业教育中心校教导处

201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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